
中共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组织部

关于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贯彻执行党的组织、干部和人才工作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及省、市、县委的有关政策规定；研究和指导全县党组织、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；研究规划指导全县党员发展、管理、教育和服务工作；研究制定全县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方针和政策，组织落实培养选拔中、青年干部工作；研究指导全县干部教育工作，组织县管干部和有关干部进行培训；研究指导全县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，接待处理党员、干部和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；负责全县人才工作的宏观指导、协调落实、督促检查和分类指导；协调、督促落实好离休干部的政治、生活待遇，宏观指导好干管权限内的退休干部工作，充分发挥老干部作用；做好老干部老年人活动中心、老年大学的建设、管理和服务工作；负责全县招商引资考核项目的资料审核、网络初审、实地查看、项目公示、考核资金初步认定等工作。 
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部门预算是以财政资金分配和预算编制为着力点的一项重大改革，通过改革充分整合部门的各种经费来源，强化预算的约束力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及透明度，实现预算编制的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2个，分别为：县委组织部（包含远教办、招商引资考核办、党代表联络办公室和两类组织党工委）、县委老干局（包含老年大学、老干活动中心），其中行政单位2个，远教办、老年大学和老干活动中心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。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33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33人；在编实有车辆2辆（离退休人员由人社局统一管理）。

四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2017年县委组织部预算总收入526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526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，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0万元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52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0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7%，项目支出12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3％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分别列：
基本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05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39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97%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邮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9.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3％。

项目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项目工作的经费支出121万元。
五、名词解释 

项目支出（专项业务工作经费）名词含：

招商引资考核经费、干部工作经费、基层党建配套经费、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、县党代表活动经费、村(社)区党组织工作经费、“四群”教育经费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费、基层党建经费、干部教育培训经费、远教工作经费、人才工作经费、老干局工作经费、老年大学经费、离休协会经费、老书协经费、老干部活动中心经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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